國立臺東大學  校際選課申請表   （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用）  年   月   日
開課學校/系/所：國立臺東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系/所）

學生所屬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屬學系：                 年級班別：             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學年度

學期別
	開課

系/所
	年級

班別
	科目中文名稱/代碼
	學分
	時數
	上課

時間

	
	
	
	科目英文名稱
	
	
	

	
	
	
	
	
	
	星期：      

時間：         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星期：      

時間：         

	
	
	
	
	
	
	


	國 立 台 東 大 學 （開 課 學 校） 審 核
	
	出納組(收費章)

	任課教師簽章
	系/所主管
	教務處
	
	

	
	
	課務組

註冊組

教務長
	
	


	學 生 所 屬 學 校 核 簽

	導師（指導教授）
	開課單位及系所主管
	課務組
	註冊組
	教務長

	
	□是□否（請開課單位勾選）

同意計入畢業學分
	
	
	


註：1.他校學生擬至本校選課者，經核准選課後，需至出納組繳交學分費。繳費後請自行將本申請表影印四份，其中正本繳回原就讀學校註冊組存查，影本三份分送開課學校註冊組、課務組與出納組存查，另外一份影本學生留存。

2.他校學生申請選讀本校開設之課程，必須先徵得開課系、所之同意，於本校每學期註冊選課開始至加退選截止日期內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並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，收費標準以本校規定為準。

    3.他校學生經依規定辦理選課後，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外，不得辦理退選、退費。每學期結束後，教務處應將該選讀學生之成績送其原肄業學校，以辦理登記事宜。
製表更新時間：96年10月18日











